
校級交換生‧雙聯生
赴海外研修

行前說明會

日期：2024.06.03(星期一)

時間：14:00pm - 15:00pm

地點：線上會議



恭喜您!

即將展開人生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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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申請

• 本校推展學生國際學術交流獎助金

– 申請資格：申請人前一學年度之學業平均成績及格、或名次於
全班前50%者

– 長榮大學推展學生國際學術交流獎補助金實施辦法

• 教育部學海飛颺/惜珠獎學金

– 申請資格：前一學年之學業成績平均在75分以上、或名次於
全班前25％者(可能依當年度獲補助金額調整獲獎標準)

– 錄取且具中華民國國籍之交換學生

– 非前往中港澳地區之交換學生

https://dweb.cjcu.edu.tw/intl/files/350


需繳交文件 (國際處/服務資源/下載專區)

• 獎學金申請資料
– 申請表、讀書計畫、成績單等如公告。
– (獲獎生)領據

• 出國前：(學期結束前繳交或出國前兩週繳交)
– 行前程序單：完成之程序單一份
– 行政契約書：一式三份(中國、香港地區交換生二份)
– 保證人/保證商號資料表：一份

• 出國後：(抵達國外兩週內繳交)
– 抵達國外報到單
– 出入境日期戳記頁+簽證頁
– 交換學校選課資料

http://dweb.cjcu.edu.tw/intl/files/370


行前程序單

返國機票資訊可以暫時不填
確認保險至少要涵蓋括弧內三項

出國期間代為辦理註冊事項

※本人XXX系學生XXX預定於XXXX年XX月XX

日前往XX國XX學校交換，預計XXX學期返國繼
續就讀。因交通關係，將直接由居住地出發，
不便到校，特以email方式通知系辦，以完備出
國前程序。煩請系辦收信後回覆意見，同時副
本發送給國際處交換生業務承辦人許小芳
kathsu@mail.cjcu.edu.tw (分機1706)。



行政契約書-履約期間
• 甲方：長榮大學 /  乙方：交換學生

• 雙方履行權利義務期間

– 自乙方錄取本校「選送赴姐妹學校交換學生交流計畫」時起，至其
完成研修返國報到為止。

– 乙方應於出國前一學期期末前與甲方簽訂契約，至遲於該交換學校
開學日2週前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留學，逾期未簽約、未出國
者視為放棄。(啟程出國日可依對方學校建議日期調整)



行政契約書-出國以前
• 乙方應依甲方所訂日期參加甲方舉辦之「行前說明會」。

• 乙方須於出國前填妥並繳回長榮大學國際交換學生行前
程序單，經甲方備查無誤，方可核撥獎學金。

• 乙方錄取之機構不得變更。於出國留學前，能提出具體
說明者，其留學國、研修大學得申請轉換一次(需有缺額，
且符合所有相關條件規定)，經本校備查後不得變更。如
乙方未經同意任意變更，喪失領取獎學金與錄取資格，
乙方並應即於甲方通知發文日起90日內，償還已領取之
一切費用。



行政契約書-留學期間
• 乙方應於抵達留學目的地14日內填具抵達國外報到單、

連同護照基本資料頁、出入境日期戳記頁、簽證頁或簽
證文件影印本、選課資料各乙份檢寄甲方。

• 獎學金金額依甲方核定為準，乙方應於甲方通知之日期
填寫領據向甲方申請獎學金核發。

• 乙方於抵達國外逾30日仍未至甲方核定之進修大學（機
構）者，乙方應於甲方通知發文日起30日內償還已領取
之一切費用，如逾90日內仍不償還，依本契約有關追償
獎學金之約定辦理。



行政契約書-留學期間(續)

• 乙方在國外留學期間非因不可抗拒理由，未期滿即放
棄研修返國者，已領取之獎學金應全數退還甲方。逾
期不返還者，依本契約有關追償獎學金之規定辦理。

• 乙方在留學期間，應依甲方規定於交換學校每學期修
習至少等同本校9學分（或當地3門課程，不含體育課）
且至少6學分(或2門課)以上成績及格。



行政契約書-留學期間(續)

• 乙方因違反本契約規定，有應償還獎學金情事者（包括現在
及未來所訂定、修正者），甲方得通知乙方償還獎學金，情
節重大者送交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

• 乙方於赴國外大學研修期間應保有甲方學籍（未休學），且
在國外不得辦理休學。如有休學、退學、逾期返國、不返國
接續學業情形者，由甲方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追償已領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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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契約書-返國以後

• 乙方赴國外大學攻讀研修者，應於期限屆滿後返國，並於
次一學期返回甲方註冊就讀、接續學業。

• 乙方如獲長榮大學推展國際學術交流獎補助金或教育部獎
助大學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計畫－學海飛颺／惜珠
獎補助金者，返國後應於本校完成學位或至少註冊就讀一
學期（含）以上方得辦理退學，未符合者由甲方依行政契
約書規定追償已領獎學金。

• 乙方返校就讀時應同時填具返國報到單，由甲方保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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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契約書-返國以後(續)
• 乙方結束國外留學，應於返國後14日內檢附研修成果報告電子

檔，送甲方報教育部備查。領有學海飛颺獎學金者，需於返國

14日內，將成果報告電子檔上傳教育部學海飛颺網站。

• 乙方結束國外留學，應於返國後14日內填具返國報到單，連同
國外留學所獲得學分或成績證明影本，向甲方辦理報到。

• 請協助填寫教育部網頁回饋問卷調查

• 如有回國抵免學分，請檢附學分抵免單之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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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契約書-保證事項
• 乙方應尋覓保證人(含自然人)1人【人保】或營利事業

【舖保】作保，於乙方違反本契約任一條款規定時（包
括現在及未來所訂定、修正者），致發生應償還獎學金
而逾期未償還情事時，願負連帶償還獎學金之保證責任，
並自甲方要求履行此項責任之通知送達翌日起30日內一
次清償乙方之全部獎學金。保證人未履行全部清償責任
時，願依行政程序法第一四八條逕受強制執行，並連帶
負責賠償訴訟及強制執行費用（包括甲方律師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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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契約書-保證事項(續)

• 保證人資格：

– 父母或監護人

– 如父母或監護人無法行使保證人之責任，得另覓其他成年保
證人，並檢附其下列文件之一：

(一)最近之全年薪資所得新臺幣30萬元以上之證
明影本（簽名蓋章加註「與正本相符」）。

(二)在職證明與最近之新臺幣30萬元以上扣繳憑
單影本。

(三)新臺幣30萬元以上之存款證明。

14



行政契約書-保證事項(續)

• 鋪保資格：

– 辦理鋪保者，保證商號資本額應在新台幣50萬元以上。

– 由其負責人詳實填妥資料表中各項資料。

– 簽名蓋章、加蓋商號及最近半年營業稅證明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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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契約書-其他
• 保證人所負保證責任之期限，至乙方依本契約規定完成研修，返

國履行前記各項義務為止。

• 乙方申請獎學金所附資料及相關證明文書有虛偽不實或不合本獎助申請
資格，經甲方查證屬實者，喪失獎助留學生資格，其已領取之獎學金應
全額償還，經通知限期償還逾期不償還者，依本契約有關追償獎學金之
規定辦理。

• 乙方在國外留學期間，有違反國家法令或嚴重損及國家利益之言行，或
觸犯刑案經本國或外國司法機關判處有期徒刑確定，經甲方查證屬實者，
乙方應於甲方通知發文日起90日內償還已領取之一切費用，逾期不履
行者，依本契約有關追償獎學金之約定辦理。乙方並喪失獎助留學生資
格，並送交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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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連帶保證人
基本資料表

保證人資格：
一、父母或監護人
二、如父母或監護人無法行使保證人之責任，得另
覓其他成年保證人，並檢附其下列文件之一：

(一)最近之全年薪資所得新臺幣30萬元以上之證
明影本（簽名蓋章加註「與正本相符」）。

(二)在職證明與最近之新臺幣30萬元以上扣繳憑
單影本。

(三)新臺幣30萬元以上之存款證明。



乙方連帶保證商號
基本資料表

• 鋪保資格：
– 辦理鋪保者，保證商號資本額應
在新台幣50萬元以上。

– 由其負責人詳實填妥資料表中各
項資料。

– 簽名蓋章、加蓋商號及最近半年
營業稅證明影本



出境風險自負
承諾書

19

家長的名字 學生的名字

家長簽名+蓋章

學生簽名+蓋章



抵達國外
報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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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前請先打字、列印紙本
攜帶紙本去國外，補足資料後，
再親筆簽名，拍照或掃描寄回

↓務必親筆簽名



役男

• 「校安中心／下載專區／兵役相關表單」

• 程序繁複，建議本程序越早完成越好

• 出國申請書

• 出國保證書

• 請務必聯繫校安中心辦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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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註冊相關1
• 出國前，仍依照程序選課，確定出國後再退選

• 出國期間需繳交全額學雜費。

– 依據「長榮大學赴外研修生作業要點」第四條：

一、赴外研修生須確保出國期間完成註冊及依規定繳納本
校學雜費；不具學籍、休學、已畢業者取消錄取資格。

二、赴外研修生依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繳納學雜費，但若
繳費事宜於合作協議書中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非日間部大一至大四學生，則以大學部管理學院之學
費（37,910元）和雜費（8,300元）收費標準來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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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註冊相關2
• 出國期間需繳交全額學雜費。

– 繳費方式：至學生e化系統列印繳費單，於期限內完成繳費。（屆時請
參考出納組網頁）

– 注意：請告知您的委託人學生e化系統的帳號密碼，俾利列印繳費單。

– 如需辦理就學貸款，請依據學校規定時程辦理。

• 若現為大四的學生，請務必確保出國交換期間全程必須
具有長榮大學學生身分。

http://stweb.cjcu.edu.tw/CJCU_Student/WebForms/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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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註冊相關3

• 返國前，請自行留意選課時間。

• 返國期限：

–依照學海規定，出國不可超過365日。

–註冊課務組：預計返國即辦理畢業者，請務
必於開學日前返國辦理畢業，否則必須繼續

繳費註冊。



注意事項-簽證、機票等
• 各國學生居留簽證辦理所需時程不一，請提前準備申請所需文件(

例：良民證、推薦信等)，收到入學通知書請務必立刻提出申請。

• 各校入學通知書寄發時程不同，國際處收到後會立即通知領取。

• 如交換期間有回國／出國計畫者，請確認簽證是多次入境簽。

• 捷克、奧地利的居留簽證不一定會在出國前核發。但可先免簽入境
。免簽證待遇並不代表可無條件入境申根區短期停留，爰需備妥與
旅遊行程需要相符之文件，如住宿證明、入學通知、回程機票及財
力證明等，以備查驗且相關文件均應翻譯成英文。

• 建議：所有文件都影印備份，或放在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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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簽證、機票等(續)

各國就學簽證申請

• 美國在台協會

•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

• 奧地利台北辦事處

• 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 西班牙商務辦事處

•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 (D2簽證)

•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 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台北)
26

http://www.ait.org.tw/zh/visas.html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taiwan/taipei.aspx?lang=zho
https://www.bmeia.gv.at/tw/%E5%A5%A7%E5%9C%B0%E5%88%A9-%E8%BE%A6%E4%BA%8B%E8%99%95-%E5%8F%B0%E5%8C%97/
https://www.mzv.cz/taipei/zh_TW/index.html
http://www.antortaiwan.org/Member.asp?cid=9
https://overseas.mofa.go.kr/tw-zh/index.do
https://www.koryu.or.jp/tw/
https://tteo.thaiembassy.org/cn


注意事項-簽證、機票等(續)
各國就學簽證申請

• (菲律賓駐台辦事處)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

• 香港中國旅行社(台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 

(持入學通知書至當地公安機關辦理停留延期)

• 香港入境事務處

(學生簽證+護照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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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co.org.tw/
http://www.ctshk.com/visa/taiwanVisa.htm
https://www.immd.gov.hk/hkt/index.html


注意事項-保險、機票、接機

• 醫療保險：請務必於出國前辦妥。各國規定不一，請務必洽
詢各國辦事處。

• 機票購買：請前往同一學校的同學自行討論，強烈建議搭乘
同一班機，俾利國外學校接機。

• 接機：請傳送電子機票給國際處交流組，並依對方學校規定
方式回覆接機訊息，或由國際處聯繫姊妹校接機資訊。
如出發前一週仍未確定接機事宜，請盡速告知國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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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狀況回報

• 抵達國外後，請跟家人與國際處報平安!

• 回報文件： 抵達國外報到單、選課表、出
入境戳章

• 初一十五報平安：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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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具役男身分者，務必於學期結束前，提供確切出國日期給校

安中心教官，至少出國前一個月前須至校安中心報到。

• 所有表格、文件與辦法可至國際事務處網站下載。

• 回國前，如需申請學校住宿、選課，需自行留意公告時間。

• 於國外期間如發生緊急事項，務必聯繫各國臺灣辦事處。

• 出國前請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進行線上「出國登錄」。
(首頁/旅外安全/出國登錄)

http://sites.cjcu.edu.tw/intl/spotlight_102030002.html
https://www.boca.gov.tw/mp-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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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建議可以帶一些台灣的零食或點心，可
以分享給海外的朋友

• 準備介紹台灣的資料



回到長榮大學之後…
• 回國抵免學分：

– 請持「課程大綱」、「正本成績單」、「學分抵免申請單」至開課單
位及註冊課務組辦理抵免。

• 返國後14天內，繳交以下資料至國際處，方完成

程序；若程序未完成，則影響畢業時程：

(一)返國程序單(長榮大學)、返抵國內報告單(教育部)

(二)成果報告書：電子檔請email至 kathsu@mail.cjcu.edu.tw 

-- 領取學海系列獎學金學生，請同時將電子檔上傳教育部學海
計畫網站(學海計畫申請/選送學生登入)

(三)長榮大學赴國外研修學生問卷調查

(四)學海惜珠獎學金學生，請依規定繳回核銷單據

32

mailto:請email至kathsu@mail.cjcu.edu.tw
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new/index/index/year/107


返國程序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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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長榮大學之後…(續)

• 協助推廣國際交換生活動，或繳交3-5分鐘海
外研修紀錄短片。

• 接待拜訪本校之外國友人。



總結

• 獎學金

- 公布：每年6月中旬~月底

• 行政契約書* 3 (繳交期限：學期末或出國前二週)

• 獎學金領據* 4 (繳交期限：學期末或出國前二週)

• 行前程序單* 1 (繳交期限：學期末或出國前二週)

• 抵達國外報告單*1 (繳交期限：抵達後二週內)

• 返抵國內報告單*1 (繳交期限：返台後二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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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
Office of Global Engagement

行政大樓3樓


